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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
为了对塑胶件外观进行有效控制、检验及判定有依据而制定本标准。

2. 范围
此标准适用于注塑、喷油、丝印、烫金件的外观检验及判定。

3. 检验条件

3.1.  照明应保证40W-60W的日光灯2支，灯管的高度约为160CM。

3.2.  眼睛与产品的距离应保持在30CM左右，视线与产品被测面呈60°±30°角，目视时间为
 5-8秒。

4. 产品外观面的划分
A级面：正面、顶面；          B级面：侧面； 
C级面：底面；                D级面：正常使用时不可见面。

5. 检验标准(“√”表示接收；“×”表示拒收；“△”表示限收)
5.1. 注塑件外观检验标准

	缺陷名称
	缺  陷  描  述
	判      定

	
	
	A级面
	B级面
	C级面
	D级面

	夹水线

缩水
	30CM处不明显，且无手感（顾客特殊要求除外）
	△
	√
	√
	√

	缺料

断柱

柱位变形
	影响外观或装配
	×
	×
	×
	×

	
	影响外观，不影响装配
	×
	×
	×
	△

	
	不影响外观或装配
	△
	△
	△
	√

	杂质、料花

冷胶、黑点

混色斑
	Φ＜0.2mm两点，间距75mm以上，可以不在同一面上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0.2mm≤Φ＜0.3mm两点，间距75mm以上，可以不在同一面
	×
	△
	√
	√

	
	0.3mm≤Φ≤0.4mm两点，间距75mm以上，同一面上不超过2点
	×
	×
	△
	√

	顶白、烘印、气纹、模痕、色纹
	30cm处不明显
	△
	√
	√
	√

	划伤、伤痕
	长度＜0.5mm，宽度＜0.1mm
	△
	√
	√
	√

	
	长度≤1mm，宽度＜0.1mm
	×
	△
	√
	√

	
	长度≤5mm，宽度≤0.2mm
	×
	×
	△
	√

	缺陷名称
	缺  陷  描  述
	判       定

	
	
	A级面
	B级面
	C级面
	D级面

	污迹
	能擦掉或不能擦掉
	×
	×
	×
	√

	拖花
	无明显间隙，且不发白，不发亮
	△
	△
	√
	√

	
	无明显间隙,但发白,发亮面积＜20mm2
	×
	×
	×
	√

	色差
	偏离标准，但未超出限度样板
	△
	√
	√
	√

	变形
	任何角度、任何位置变形量≤0.3mm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任何角度、任何位置变形量＞0.3mm(客户有特殊要求或不影响装配除外)
	×
	×
	×
	×

	披锋
	高度≤0.2mm，且装配后不刮手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高度＞0.2mm，但不影响装配
	×
	×
	×
	√

	断扣、裂纹、爆裂
	塑件任何位置
	×
	×
	×
	×

	披锋连结

异物残留
	塑件任何位置
	×
	×
	×
	×

	水口位
加工不良
	未加工平齐，影响外观或装配
	×
	×
	×
	×

	
	未加工平齐，不影响外观或装配
	△
	√
	√
	√


5.2. 喷油件外观检验标准

	缺陷名称
	缺  陷  描  述
	判     定

	
	
	A级面
	B级面
	C级面

	积油、粗糙
	30cm处明显可见、且有轻微手感、分布不均
	×
	△
	√

	薄油
	30cm处不明显、局部或全部位置、不见底材
	×
	△
	√

	气泡、尘点黑点、杂质
	Φ＜0.2 mm两个，间距75mm以上（可以不在

同一面上）
	√
	√
	√

	
	0.2 mm≤Φ＜0.3 mm两个(可以不在同一面上),间距75 mm以上
	×
	△
	√

	
	0.3 mm≤Φ≤0.4 mm，间距50mm以上，同一面上不超过2个
	×
	×
	△

	烧焦、气纹
	30cm处明显可见、局部位置
	×
	△
	√

	碰伤、划伤
	轻微不见底材，长度≤0.8mm，且宽度＜0.1mm
	△
	√
	√

	砂纸印
	30cm处不明显，无手感
	△
	√
	√

	色差
	偏离标准且未超出限度样板
	△
	√
	√

	夹水线、缩水
	30cm处不明显，无手感(顾客特殊要求除外)
	△
	√
	√


5.3   丝印件外观检验标准

	缺陷名称
	缺  陷  描  述
	判  定

	偏位、倾斜
	任何方向，丝印偏移位置＜0.2 mm，且有对位参考点
	△

	
	任何方向，丝印偏移位置＜0.3 mm，且无对位参考点
	√

	
	任何方向，丝印偏移位置≥0.3 mm
	×

	笔画粗、细
	字体或图案清晰，笔画粗细欠均
	△

	重影、模糊
	字体或图案欠清晰，30cm不影响辩认
	△

	
	字体或图案欠清晰，30cm处影响辩认
	×

	  断笔画、

少字符
	任何断笔，字体残缺，少字符
	×

	漏油
	Φ≤0.15 mm的漏油点,每个丝印方案上不超过2个
	△

	
	Φ≤0.15 mm的漏油点，每个丝印方案上超过2个或Φ＞0.15 mm的漏油点
	×

	色差
	偏离标准且未超出限度样板
	△


5.4  烫金件外观检验标准

	缺陷名称
	缺陷描述
	判  定

	划伤
	不见底材，长度＜0.5mm，每面不超过1处
	√

	
	不见底材,长度＜0.5mm，每面不超过2处,间距50mm以上
	△

	掉金
	任何位置，Φ≥0.2mm
	×

	打皱
	长度5mm以内，每面不超过二处，且间距50mm以上
	△

	发白
	局部位置，30cm处看不明显
	△

	
	局部位置，30cm处看得明显
	×

	砂纸印
	局部位置，30cm处看不明显
	△

	
	局部位置，30cm处看得明显
	×

	尘点
气泡
	Φ＜0.2mm，且间距75mm以上，每个面不超过2个 
	√

	
	0.2mm≤Φ＜0.3mm,且间距75mm以上,每个面不超过2个
	△

	
	Φ≥0.3mm
	×


5.5.  电镀件外观检验标准：

	缺陷名称
	缺  陷  描  述
	判      定

	
	
	A级面
	B级面
	C级面
	D级面

	汽泡

黑点

麻点
	Φ＜0.2mm两点，间距50mm以上
	√
	√
	√
	√

	
	0.2mm≤Φ＜0.3mm两点，间距50mm以上
	×
	△
	√
	√

	
	0.3mm≤Φ≤0.4mm两点，间距50mm以上，同一面上不超过2点
	×
	×
	△
	√

	污积

手指印
	能擦掉或不能擦掉
	×
	×
	×
	√

	色差、发黄

发黑、发白
	装配后可见
	×
	×
	△
	√

	变形
	影响外观或装配
	×
	×
	×
	×

	
	影响外观，不影响装配
	×
	×
	×
	△

	
	不影响外观或装配
	△
	△
	△
	√

	电镀位置不对，多镀、少镀
	任何位置
	×
	×
	×
	×

	脱皮
	任何位置
	×
	×
	×
	×

	皱纹
	30cm处不明显
	△
	√
	√
	√

	缩水
	30cm处不明显，无手感
	△
	√
	√
	√

	伤痕
	轻微不见底材，长度≤0.8mm，宽度  ＜0.1mm
	×
	△
	√
	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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